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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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2-004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河南煤业

"

）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河南煤业提供

3,000

万元的借款担保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2

月

7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花桥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花桥支行）

签署《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河南煤

业

"

） 一笔

3,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公司为河南煤业提供上述担保后，

累计为河南煤业提供的借款担保总额为

38,000

万元。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相关担保情况和决议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9

日、

1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8

、

2011-041

、

2011-049

），同意为河南煤

业提供

20,000

万元的借款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不超过

2

年。河南煤业其他股东应按持股比例对公司进行反担保，同时，公司将按提供担保的金额收

取

1%

担保费。其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行花桥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保证

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河南煤业与中行花桥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期限为：

12

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

除上述条款之外，担保协议无其他重要条款。

公司按照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将向河南煤业收取担保总额

1%

的担保费，共计

30

万元。

三、反担保合同及担保费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1

年

2

月

7

日，公司与河南煤业其余两名股东禹州市安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

华投资

"

）和湖北星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星泰科技

"

）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合

同约定为保障公司担保债权的实现，安华投资和星泰科技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为本次

公司为河南煤业

3,000

万元的银行借款保证担保中与其各自持股比例相对应的部分提供反

担保，该《反担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的债权为：河南煤业与中行花桥支行签署的一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

2012

年花贷字

001

号）中约定的并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借款，数额为人民币

3,000

万

元；

2

、反担保保证期间：自公司代河南煤业偿还贷款、利息及其它相关费用之次日起两年；

3

、提供反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反担保范围

:

包括《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公司代安华投资和星泰科技偿还上述款项所发生的其他费

用；

5

、违约责任：合同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视为违约，安华投资和星泰科技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划款义务的， 每延长一日应向公司支付相当于逾期还款额的万

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除上述条款之外，反担保合同无其它重要条款。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107,247.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119,401.97

万元）的

89.82%

；其中，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

额为

90,897.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6.13%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6,00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3%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10,3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67%

。上述担保都在正常履行之中，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发生。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河南煤业一笔

17,000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本次担保履行完毕后， 公司为河南煤业的担保金额已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20,000

万元的额度。

五、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河南煤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5

、《保证合同》

6

、《反担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齐鲁证券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

券”）协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齐鲁证券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

基金 基金代码（前端）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３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００１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１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７９

二、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

三、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以定期定额方式投资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

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

的四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旗下上述开放式

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费率）。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齐鲁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网上申购业务应遵循齐鲁证券相

关规定；

２

、本公告仅对通过齐鲁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予以说

明，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以及

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招商公告

现有成都工投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转让一批铂金制品，现以金锭形式存在，铂金锭每块

重量约

５ｋｇ±０．１ｋｇ

， 共计

３０

块， 转让标的物总重约为

１５０．８１１６ｋｇ

， 其品质符合

ＧＢ／Ｔ１４１９－

２００４

的有关要求。纯度达到

９９．９５％

，特此转让，招商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１７

时

００

分，详情请见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如有意向者，请联系：

刘昕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冉强 刘庆华

４００００１１１５２ ０２８－８５９８７０００－５１９

、

５０９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2

月

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5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4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在

2012

年

1

月

1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2

月

8

日上午

10:

00

在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亚民先生主

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公司股份合计

357,599,99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89.18%

。

公司部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57,599,9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同意公司按规定办理增加注册资本（股本）

4,100

万元，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40,100

万

元，股本为

40,100

万元。其余

936,595,403.81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57,599,9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2012

年

1

月

18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毛伟律师、郑玮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表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2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续租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

2012

年

2

月

7

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百集团

"

）在广州市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分别续租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9

楼、

10-11

楼物业。

2

、广州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

议案，关联董事荀振英、吴纪元、黄永志、冼家雄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法定代表人：荀振英

注册资本：

37,846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104231244547

主营业务：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

实际控制人：广州市国资委

2

、广百集团是广州市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经营的大型商业企业，于

1996

年

6

月由原广州市

第一商业局撤销建制后成建制组建，

2001

年重组， 整合托管了广州大部分国有百货物资企

业。现经营的主要业务包括百货零售、批发代理、物流配送、专业市场及物业管理等。广百集

团

2011

年营业收入

107

亿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4

亿元，

2011

年末净资产（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3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

、广百集团持有公司

151,743,541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53.18%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续租的物业分别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9

楼、

10-11

楼，租赁面积共计约

7242

平方米，其中

9

楼目前用于公司北京路门店经营商场，

10-11

楼用于公司办公场所。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原租赁价格为基础，根据市场情况，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9

楼物业租赁合同

1

、租赁期限

续租期限为五年，从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2

、租赁面积

租赁面积为

2414

平方米。

3

、合同金额

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500

万元。

4

、支付方式

每月以银行转账付款方式缴付租金。

（二）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10-11

楼物业租赁合同

1

、租赁期限

续租期限为五年，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

、租赁面积

租赁面积为

4828

平方米。

3

、合同金额

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120

万元。

4

、支付方式

每月以支票付款方式缴付租金。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情况；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与发展，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2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广百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92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

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与发展，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执行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公司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的 《关于广州市广百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认为：

1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按照规定回避了董事会表决。本次关联

交易的审议、决策、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由交易双方以市场价为基础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

综上所述，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4

、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3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签订续租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

2012

年

2

月

7

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广百

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百电器

"

）与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百集团

"

）

在广州市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续租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12

楼物业。

2

、广州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

议案，关联董事荀振英、吴纪元、黄永志、冼家雄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法定代表人：荀振英

注册资本：

37,846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104231244547

主营业务：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

实际控制人：广州市国资委

2

、广百集团是广州市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经营的大型商业企业，于

1996

年

6

月由原广州市

第一商业局撤销建制后成建制组建，

2001

年重组， 整合托管了广州大部分国有百货物资企

业。现经营的主要业务包括百货零售、批发代理、物流配送、专业市场及物业管理等。广百集

团

2011

年营业收入

107

亿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4

亿元，

2011

年末净资产（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3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

、广百集团持有公司

151,743,541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53.18%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续租的物业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12

楼，租赁面积为

2414

平方米，目前主要

作为仓库使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原租赁价格为基础，根据市场情况，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租赁期限

续租期限为五年，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

、租赁面积

租赁面积为

2414

平方米。

3

、合同金额

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4

、支付方式

每月以支票付款方式缴付租金。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情况；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与发展，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2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广百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92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认

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与发展，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交易价格

公允合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执行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公司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的 《关于广州市广百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认为：

1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按照规定回避了董事会表决。本次关联

交易的审议、决策、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由交易双方以市场价为基础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综上所述，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4

、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2012-007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经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导致年报中

"

十一、财务会计报告（一）审计报告

"

中的内容粘贴有误，本次更正对公司

2011

年

年度报告中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未产生影响， 现对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相关内容予

以更正如下：

年报

"

十一、财务会计报告（一）审计报告

"

原为：

审计报告

中喜审字【

2012

】第

0015

号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达机电

"

）财务报表，包括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1

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股东权

益变动表和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科达机电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1

）

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

导致的重大错报；（

2

）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

3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

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

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

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科达机电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科达机电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会栓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吴兴华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现更正为：

审计报告

中喜审字【

2012

】第

0015

号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达机电

"

）财务报表，包括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1

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股东权

益变动表和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科达机电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1

）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2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

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

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

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

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

选用的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科达机电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

了科达机电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会栓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吴兴华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和年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年报编制过

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修订后的

2011

年年报详见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九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齐鲁证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

证券

"

）协商，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现决定继续对通过齐鲁证券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

定投

"

）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

率实行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场外申购开放式基金或参与开放式基金定期定投业务的投

资者。

二、适用基金

1

、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 530012

）；

2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 165310

）；

3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 530016

）；

4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 530017

）；

5

、建信深证基本面

6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份额代码

: 530015

）；

三、优惠活动期限

自

2012

年

2

月

13

日起，活动截止日期由齐鲁证券确定，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四、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以定期定投的方式参与以上开放式基金

(

仅

限前端收费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

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五、重要提示

1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

告。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3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申购手续费。

4

、本公司旗下新基金募集不参加此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5

、此优惠活动由齐鲁证券负责最终解释。

六、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本公司或齐鲁证券联系：

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

010-66228000

网址：

www.ccbfund.cn

2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8

网址：

www.qlzq.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上述基金之前应

认真阅读其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浙商聚潮新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自

2012

年

2

月

9

日起以上机构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浙

商聚潮新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166801)

的销售业务。

上述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2

月

6

日至

2012

年

3

月

5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

1

号楼

2

楼（邮编：

310012

）

电话：

0571-28191852

传真：

0571-28191836

联系人：张伊婷

客户服务电话：

0571-28822288

、

4006-321-321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zsfund.com

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电话：

010－85238667

传真：

010-85238680

联系人：郑鹏

客户服务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

38－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3734343

联系人：林生迎

客服电话：

95565

、

4008888111

公司网址：

www.newone.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

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9

日

关于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兴业证券、东方证券和中航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兴业证券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证券

"

）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中航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9

日起，兴业证券、东方证券和中航证

券开始代理销售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261002

，

C

类

261102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电话：

021-38565785

传真：

021-38565783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123

网址：

www.xyzq.com.cn

（

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2

层

-29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吴宇

电话：

021-63325888

传真：

021-63326173

客户服务电话：

95503

网址：

www.dfzq.com.cn

（

3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余雅娜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66 567

公司网址：

www.avicsec.com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123

网址：

www.xyzq.com.cn

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03

网址：

www.dfzq.com.cn

3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66 567

公司网址：

www.avicsec.com

4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九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２６

沙湾正元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２８２０４．４２ ２８２０４．３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矿业投资与咨询

２５３８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２７

江西中建万佳燃气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及

１４０４．２５１０７

万元债权

２２５８．９５ －１３０８．０８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气体充装注册登记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１１－１８

止）及其相关配套的仪器

．

仪

表

．

燃气用具

．

设备批发

．

零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１５０４．２５１０７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０６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尖峰南新区

６０７０１３

号商住

用途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

＼ １５２３．１

珠海市润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尖峰南新区

６０７０１３

号商

住用途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

３４５０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０５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桥北二路

２０１０２０－１

号商住

用途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

＼ ５３７．２１

珠海市润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桥北二路

２０１０２０－１

号商

住用途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

１０００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０４

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首期

Ｃ１

地块

６０１０１４２

号

商住用途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

＼ ５７４．８７

珠海市润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首期

Ｃ１

地块

６０１０１４２

号

商住用途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

８８５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０３

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首期

Ｃ１

地块

６０１０１４１

号

商住用途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

＼ ４５７．１

珠海市润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首期

Ｃ１

地块

６０１０１４１

号

商住用途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

９９３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０２

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首期

Ｃ１

地块商业用途

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

＼ １９２．５

珠海市润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首期

Ｃ１

地块商业用途

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

４６６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２２

北京国通宏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２８８．８６ ２５８．７６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１０９．５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７－２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

万股

股份（

４．８％

股权）

２２２２５．５３ １４５９８．６５

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承

接计算机网络工程；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办公设备、

电子元器件。

（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７９３．８２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２３

辽宁真龙真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５９９８．９３ ２１２０．０１

注册资本：

２０４０

万元

经营范围：真空机械设备加工、制造（分支经营）；真空机械、电线、电缆、通讯设备（移动通讯除

外）、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汽车（九座以上）及配件、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食品机械批发零售。

１０８２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２５

北京亚欧好运物流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４９５．４７ ４９７．０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等。

１４９．１１５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０１

北京首钢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开发公司

ＷＤ－４００

履带式挖掘机

３

台

／ ２７３．７１

北京首钢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开发公司欲将其持有的

ＷＤ－４００

履带式挖掘机

３

台对外转让。

２２２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２４

北京信利毛纺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 ＼

注册资本：

４６

万元美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羊绒纱线、羊绒纱线制品。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自产产品。

（其中实物出资为

１９．４

万元）

４５．９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２１

中钢集团四川炭素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６０９１３．０５ １２１８２．７２

注册资本：

１２６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石墨电极本体及接头的生产；炭素、石墨制品研发、加工、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炭

素材料研发、生产；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８６８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２０

利乐华新（佛山）包装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 １５６９６９．３７

注册资本：

６７００

万元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利乐包装材料及制品，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从事利乐饮料和乳制品的加

工和包装设备的经营性租赁业务，从事利乐饮料和乳制品的加工和包装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的

进出口、批发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并提供相关设备的安装、维修业务（包括设备维修保养等技术服务和培训业务）。

４０９２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１９

北京北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６．６７％

股权

３６１７．６７ ３１５３．９１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本公司生产的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及密封、保温冷冻集装箱（未经专项

审批的项目除外）；销售自产产品。

５２５．７５７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

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

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